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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科学技术局

关于修订印发厦门市未来产业骨干企业备案管

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培育未来产业创新主体，市科技局修订了《厦门市

未来产业骨干企业备案管理办法》，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

2024 年 6 月 2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厦门市未来产业骨干企业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深入推动厦门市

“4+4+6”现代化产业体系未来产业和未来风口产业发展，加强

对未来产业企业扶持力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厦门市未来产业骨干企业备案管理工作以“服务未

来产业企业、促进未来产业发展”为宗旨，遵循“创新引领、骨

干带动、动态管理、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三条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是未来产业骨干企业备案的主管

部门，负责本办法的实施、组织备案、公示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备案条件

第四条 备案范围

本办法所称的未来产业骨干企业是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

经营一年以上，经营正常且近一年无违规违法记录，从事未来产

业相关技术及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服务，且具备一定的规模和行

业领先优势，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企业。

第五条 未来产业领域

第三代半导体、氢能与储能、基因与生物技术、未来网络、

前沿战略材料、深海空天开发、新型显示、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药械。



第六条 企业备案为未来产业骨干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

（一）企业产品（服务）须属于第五条未来产业相关技术领

域。

（二）企业应具备一定的技术创新实力，拥有技术创新团队，

直接从事研发人员不少于 10 人，设有研发机构和相应的研究开

发设施，能够持续进行项目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企业上年度研

发投入不低于 200 万元。

（三）企业营业收入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在 3000 万元以上（生物医药、软件

信息类企业在 2000 万元以上）、未来产业相关产品（服务）的

销售收入占比在 60%以上，或上年度营业收入在 1 亿元以上、

未来产业相关产品（服务）的销售收入占比在 30%以上。

2.企业若未达到上述营业收入条件，但掌握产业发展核心技

术，产品竞争力强，发展前景好，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经研究

予以纳入。

（四）企业拥有未来产业技术领域相关自主知识产权。

第三章 备案程序

第七条 未来产业骨干企业备案程序如下：

（一）申报。市科技局发布备案通知，申请单位提交申请材

料。



（二）初核。市科技局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初

步核查，对申报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要求补全，对申报材料不符

合要求的不予受理。

（三）评审。市科技局或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提

出拟备案企业名单。

（四）公示。市科技局对拟备案的企业名单在市科技局官网

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7 个工作日，无异议的，予以备案；有异

议的，由市科技局进行核实处理。

第八条 对于涉密企业，按照国家有关保密工作规定，在确

保涉密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按备案工作程序组织备案。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经备案的骨干企业自备案文件发文之日起资格有效

期 3 年，有效期满前应重新申请备案。

第十条 经备案的骨干企业应按要求准确、及时报送企业生

产经营、未来产业项目投资及相关产品研发生产等情况。

第十一条 备案的未来产业骨干企业发生更名或与备案条件

有关的重大变化（如分立、合并、重组以及经营业务发生变化等）

应在发生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市科技局报告，否则视为自动放弃骨

干企业资格。经市科技局审核仍符合备案条件的，其骨干企业资

格不变，对于企业更名的，重新核发备案证书，有效期不变；涉

及重大变化经审核不符合备案条件的，自更名或备案条件变化年



度起取消其骨干企业资格。

第十二条 已备案的未来产业骨干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科技局取消其骨干企业资格：

（一）在申请备案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的；

（三）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四）未按第十一条要求按期报告更名或与备案条件有关重

大变化情况的；

（五）连续两次未按要求报送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的。

第十三条 参与未来产业骨干企业备案工作的各类机构和人

员对所承担的有关工作负有诚信、合规、保密义务。违反未来产

业骨干企业备案工作相关要求和纪律的，给予相应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厦门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7 月 27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 2024 年 6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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